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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429.htm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

十五日） （一）由卫生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至十四

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内蒙古、新疆、广西、宁

夏、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甘肃、四川、湖南、湖北、

广东、浙江、福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等二

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厅（局）长、民委主任，有

关医学院校、民族学院的代表，以及中央有关部、委的代表

和首都部分新闻工先作者共一百二十六人。 中共中央统战部

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卫生部部长

崔月犁作了《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的书面发

言，卫生部副部长郭子恒作了《坚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

出发，努力开创民族卫生工作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国家

民委副主任洛布桑以《努力开创民族卫生工作的新局面》为

题讲了话。会议结束时，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卫生部顾

问黄树则和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顾问何长庆等同志都讲

了话。 这次会议根据党的十二大的精神，和中央对各项工作

的指示要求，认真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民族卫生工作的历史经

验，提出了开创民族卫生工作新局面的具体任务和政策措施

，讨论了《关于加速培养少数民族高级医学人才的实施方案

》、《关于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的意见》和《关于经济发达

省市对口支援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建设的实施方案》

。自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卫生



工作会议以后，这是第二次全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预示着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 （二）会议认为，民族卫生工作既是卫生工作，也

是民族工作。它关系到民族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健康和各项建

设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增进民族团结、建设边疆、巩固国防

的伟大事业，是一件不容忽视而且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党

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五十年代初

期，曾提出以医疗卫生工作和贸易工作开路，开展民族地区

的工作，动员和组织了大批卫生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长期努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

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城乡医疗卫生网已初具规模，防病治病

工作取得了成效。基本消灭了天花、鼠疫、性病等严重危害

各族人民健康的疾病，控制了疟疾的大面积流行，其它疾病

也显著减少。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体质改善，平均寿命延

长，旧中国那种缺医少药、疫病猖獗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十年动乱的破坏，民族卫

生工作也遭受挫折。党的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民族卫生工

作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突出的

问题：一是少数民族地区疫病仍很多，卫生状况还很差，各

类地方病如地甲病、克汀病、氟中毒、克山病、大骨节病、

布氏杆菌病、鼠疫以及高原病等，主要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

。新法接生不普及，产妇、婴儿死亡率高。二是民族地区的

卫生设施较差，技术力量薄弱，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员成长

缓慢。三是卫生经费严重不足。四是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照

顾民族地区发展卫生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坚持下来，对由



沿海、内地前往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建设的卫生技

术干部，过去没有采取优待的政策，加上其它一些原因，造

成人员大量外流；对民族传统医学，没有很好去继承、发掘

、整理和提高。因而，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状况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族人民健康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

。 （三）会议认为，要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

必须以十二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民族地区的

实际出发，加强领导，搞好改革，大力培养当地各族卫生技

术干部。改善民族地区的基本卫生条件，继承和发展民族医

药学，积极防治和重点控制严重危害各族人民健康的各种疾

病，普及新法接生，推广科学育儿，搞好妇幼卫生和计划生

育技术指导工作，提高各族人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

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队伍的建设 培养一支较高水平的

少数民族卫生专业队伍 ，是改变民族地区卫生面貌的 “百年

大计”。目前，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卫生技术人员总数中，当

地少数民族的卫生技术人员大约只占百分之十到二十，而且

水平较低，今后要增加智力投资，加强基础教育，发展壮大

以本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为主体的卫生队伍，提高现有卫生

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时采取积极步骤吸引外地卫生技术人员

到民族地区工作。要办好民族地区的医学院校，保证医学院

校有足够数量的学生来源。为了弥补少数民族学生文化基础

的不足，可以采取以下的办法： １、重点医学院校与民族院

校合作，由民族学院办医预班补习文化基础课，结业后直接

升入有关重点医学院校，培养高级卫生专业人才；２、地方

医学院校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扩大招收少数民族学生；３

、内蒙古、宁夏、西藏、新疆、广西五个自治区，都要切实



办好本区的医学院校，有条件的要积极开办民族医学院或民

族卫校；４、凡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区，当地的医学院

校要开办民族班。只有当地有了相当数量和较高质量的卫生

技术队伍，才能真正担负起预防、医疗、教学和科研等各项

卫生工作任务。 解放以来，全国各地有大批专业卫生人员，

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对民族地区的开发、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会议认为，这种支援不是权宜之计，而

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措施。今后，对外地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卫

生建设的人员，应该实行优待的政策和轮换的办法，外地干

部愿意在那里安家落户的，更要欢迎。最近，国务院批转了

劳动人事部和国家民委《关于加强边远地区科技队伍建设若

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希望各民族地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一些切实的办法，以稳定民族地区的卫生队伍。 （二）

要从实际出发，切实做好防病治病和妇幼卫生工作 会议认为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特别强调搞好计划免疫，搞好爱

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宣传工作。希望各地结合“五讲四美三热

爱”活动，把爱国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对于那些

严重危害当地各族人民健康的疫病，要及时组织力量予以扑

灭。必要时，上级人民政府应派出医疗队。要集中力量普及

新法接生，开展科学育儿知识教育，有效地降低产妇、婴儿

的死亡率，保障母婴健康。 （三）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城乡

基层卫生组织建设 会议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城乡基层卫生

组织过去有一定基础，当前的任务是要根据农村、牧区实行

生产责任制以后新的形势和要求，认真解决好基层卫生组织

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问题。加强县医院、县卫生防

疫站、县妇幼保健站（所），民族医院或门诊部的建设，使



之成为当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基地和业务指导中心。凡有战备

任务和对外影响较大的边境县，应优先列入“三分之一县”

的整顿建设计划，并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经费。每个县都应

本着布局合理，人员、设备、房屋三配套的原则，重点建设

好几个中心卫生院。对于一般的卫生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予以调整和充实提高。凡有条件的地方，卫生院应该在边远

地区恢复和延伸一些医疗点。与此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办

好大队（乡）的卫生机构，合理解决赤脚医生（乡村医生）

的待遇问题，搞好培训工作，保证他们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在经济条件较差、群众居住分散的地区，更应放宽政策，要

提倡多种途径办医，实行三种所有制并存，充分发挥国家、

集体、个人办医的积极性。不论采取那种办法，国家和社队

都要加强领导，不断总结经验，并给予必要的扶持和帮助，

使这些地区的基层卫生机构逐步巩固和完善起来，更好地满

足群众防病治病的需要。 （四）大力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事业 

民族医药学是祖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长期

以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在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

，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医药，其中藏医、蒙医、维吾尔

医和傣医等民族医药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医药学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

研究不够，致使民族医药学濒临失传的危险。 抢救工作，已

经刻不容缓。 会议认为，党对民族医药学的政策是，广泛团

结和依靠民族医药人员，努力继承、发掘、整理和提高民族

医药学遗产， 为保障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繁荣祖国的医学

科学服务。当前紧迫的任务是要对具有真才实学的老民族医

，应尽快解决编制，配备助手，支持他们带好徒弟，帮助他



们总结学术经验，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一定要端正并提高对民族医药学的认识，切实加强对这项工

作的领导和管理。在政治上，团结、关心民族医药人员，提

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学术上，尊重、依靠民族

医药人员，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

和工作条件。要建立和健全民族医药的学术团体，开展学术

活动；有计划地做好民族医药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认真搞

好民族医药人员的技术职称晋升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防病

治病中的作用。 对民族医药机构的建设，各地应有个规划。

当前宜采取综合 、小型 、适当集中的办法，重点建设好几个

医、教、研基地。新建的民族医机构，应该注意不断充实、

巩固和提高。为了纠正和防止医、药脱节，一定要注意发挥

少数民族地区药材资源丰富的优势，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和

保护药源，开展民族药的整理和厂家，搞好民族药材和中草

药的收购、供应，加强民族医成药的生产、科研、质量检验

和管理。建议各级医药部门要把民族药的收购、供应纳入业

务范围，恢复和保持一些传统的并建立一些新的供销渠道，

以适应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 （五）搞好对口支援工作 

医疗卫生方面的对口支援是指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

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专业性支援、协作。会议认为，对

口支援的内容，主要是技术支援和技术协作，应该把帮助培

养当地的卫生技术人员摆到首位。 支援和受援双方的卫生厅

（局），必须在摸清情况、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对口支

援和技术协作任务、 项目和其它有关问题，签订合同，共同

遵守。各有关省、区应指定机构或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经常

交换意见 ，互通信息，检查支援工作的落实情况。承担支援



任务的省、市应把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当作

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六）为民族卫生工作的发展提供必

要的物质条件 会议认为，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要

坚决贯彻自力更生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主要

要依靠少数民族地区党政军民和医药卫生人员艰苦创业，共

同奋斗；另一方面，还确实需要地方财政给予照顾，各省、

自治区在安排卫生基建投资和卫生事业费的时候，应该充分

考虑到民族卫生工作的困难。近几年来，国家支援不发达地

区发展资金，对民族卫生事业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用于

卫生方面比例偏小，款额不稳定，卫生行政部门心中无数。

会议代表建议各有关省、自治区每年从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

资金中拨给一定数额作为民族卫生事业专项补助费，以利于

民族卫生事业的发展。贵州省每年从该项资金中挤出百分之

二十用于民族卫生事业，效果显著。各级卫生部门要进一步

搞好经济管理，减少浪费，进行重点建设，把最紧迫的问题

解决好。关于少数民族散居、杂居地区卫生经费问题，建议

本省、市地方财政给予解决。 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民族卫生工作面临的形势是很好的。只要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边防政策

和各项卫生工作方针，制订相应的规划，有关部门互相配合

，综合治理，必将加速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建设的步伐，为祖

国的四化建设大业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